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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金門在冷戰時期已邁入高齡化社會，解嚴後，老人照顧成為議題，政府力

拚經濟，家庭引進外籍看護工應急，種下照顧私有化體制。近年隨著金門陸續

推展長期照顧服務，家庭照顧者個管體系和服務隨之開展。本研究以社會照顧

為分析架構，蒐集在地某協會推展家庭照顧者的檔案和中央、地方家庭照顧相

關的規定與措施，探索金門家庭照顧者的特性與處境。主要發現是男性家庭照

顧者、留守照顧者、高齡照顧者是在地特性，存在男性有累不輕談、受遙控的

留守照顧者、自身難保的高齡照顧者之處境。在中央、地方相關措施聚焦在個

人，卻面臨服務難進家庭的挑戰，凸顯文化與制度的衝突。回應之道是發展呼

應在地家庭照顧者之創新服務，進行照顧文化的改變。 

 

關鍵字：家庭照顧者、閩南文化、社會照顧、冷戰、金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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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inmen’s aging society emerged during the Cold War, but long-term care 

was overlooked post-martial law as economic growth took priority. Families 

resorted to hiring migrant care workers. Recently, the decelopment of long-

term care services have fostered family caregiver case management and 

services. This study applies a social care framework to analyze Kinmen’s 

family caregivers using archival data from a local caregiving association and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measures. Findings highlight distinct caregiver 

profiles: male, left-behind, and older caregivers. Challenges include unspo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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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austion (male), remote supervision (left-behind), and physical strain (older). 

Moreover, relevant national and local measures are oriented toward the needs 

of individuals, service providers encounter barriers in reaching into households 

in need, highlighting the tensions between cultural norms and institutional 

structures. The establishment of innovative services tailored to the needs of 

local family caregivers, thereby fostering transformation in the culture of care. 

 

Keywords: Family Caregiver, Minnan Culture, Social Care, Cold War, Kin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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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金門（Quemoy），舊稱「浯洲」，又名「仙洲」，另有浯江、浯島、浯海、

滄浯、浯洲等別稱。金門之得名，是地勢如「固若金湯，雄鎮海門」，在明朝

取名為金門城，取代浯洲之稱，成為島嶼通稱。今日金門，由金門島、烈嶼等

群島組成，坐落於臺灣海峽西側、廈門島東側。它自古是東亞海商航道必經之

地，也是軍事重鎮（江柏煒，2013）。金門也被譽為「海濱鄒魯」，有相當多

著作流傳，尤其是志書的編撰，可見文風鼎盛（羅志平，2010：1）。 

島上人民多來自中國閩南沿海縣市，與福建省泉州、漳州與廈門市屬閩南

文化重鎮。福建閩南家族以宗親為主的社會原理，以姓氏形成自然村落，以農

漁耕作維生，自給自足。因土地貧脊，農作有限，男性隨連鎖移民「落番」下

南洋打拼，是謂「僑鄉金門」。長期人口外流造成島上人口年齡與性別的失衡，

由已婚女性承擔照顧宗親與所有家務（Liu，2020；呂靜怡，2014），照顧被指

派是女性的事。 

冷戰蔓延東亞，國共內戰爆發，中華民國政府自大陸撤台，隔年宣布戒嚴，

美蘇在亞洲對立更明顯（榮雄生，2020），金門經歷數次戰役，死傷最慘重就是

八二三砲戰，成功捍衛台海安全。中華民國實施戒嚴，在金門地區實施的戰地

政務戒嚴，是非常型態（宋怡明，2016：13、42），它不僅是冷戰邊界，更成為

台灣的離島/外島，與世界隔絕。在「工業台灣、軍事金門」的分工下，發展停

滯，繼續加大與台灣的差異（劉香蘭，2022）。 

戰地政務時期金門處於高度軍事化，全民皆兵，建構從兒童到壯年的軍事

化生命歷程體制（劉香蘭，2022）。相關政策的制定均在控制金門「亂數」，降

低對台造成的負擔，如家有長輩者須留島照顧，照顧是家族責任。實施家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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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推行家戶聯保制，更實施金門錢幣的使用、傍晚熄燈，達到全面社會控制，

（劉香蘭，2019a）。所幸胡璉將軍高粱酒計畫奏效，加上金門家庭透過阿兵哥

生意賺錢維生，1970 年後戰地經濟和生活已有明顯改善，但難以發展工業，青

年繼續台漂（宋怡明，2016：167；劉香蘭，2018）。 

青年持續的台漂，使金門人口老化的問題早台灣十年。1984 年金門人口已

達高齡化，閩南文化重視家族倫理，老年照顧留在私領域（家庭）（劉香蘭，2019b）。

軍方只協助扶助中低收入戶與鰥寡孤獨廢疾者，於 1965 年設立「百壽安老院」

收容，其在解嚴後轉型為大同之家，小三通政策後開放一般長輩的安養照顧，

老年照顧的分工以家庭為主、國家次之。在人口加速流動，家庭微型化和成人

工作化下，地方政府力有未逮，民間引進外配、外籍看護工回應再生產的需要，

照顧走向私有化。 

隨長照 1.0、2.0 政策在金門推展，個管中心、社區關懷據點、長照巷弄站

等一一布建，協會、公司與勞動合作社如雨後春筍設立，形成家庭、國家、準

市場（Quasi-market）、社區的福利經濟體制（劉香蘭，2019b）。近年更展開家

庭照顧者的社區服務，相關服務已就緒到位。2023 年金門老年人口已占總人口

的 17.29%，長照服務涵蓋率為 37.38%，2021 年至今長期照顧服務涵蓋的達成

度有顯著成長（金門縣政府，2023：3、16-17），企圖追趕超高齡人口帶來的壓

力。 

現代長期照顧與家庭照顧體系的建置，凸顯國家再建構中高齡生命歷程的

意圖，重新規範照顧與被照顧的公私界線，但金門是閩南家族為基礎的社會，

內部自有一套互助和扶助的原理，與國家建構的照顧體制之關係，少有研究梳

理。本文企圖從金門家庭照顧者接受服務的經驗捕捉文化和制度的關係，填補

既有相關文獻較關注台灣的缺口，考量在地綿密網絡影響匿名和隱私，以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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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法，發現金門家庭照顧者的圖像和處境，理解閩南文化和國家政策與服務

的關係，作為政策與服務建議的依據。 

貳、理論與文獻檢閱 

為能捕捉離島家庭照顧者的圖象和其在閩南家族體系下的處境，發現服務

有關的議題，以下先歸納照顧概念與社會照顧的模型，並從法制的觀點描述家

庭照顧者的位置與權益，再呈現閩南家族體系的照顧文化和內部運作，尤其是

性別分工與照顧安排，並與本土相關文獻進行討論，呈現本文的價值與立基。 

一、照顧概念與社會照顧（social care） 

照顧成為一個分析概念，其發展與內涵已在劉香蘭（2015）、劉香蘭和古

允文（2015）有系統性描述，不再贅述。照顧（care）自古被視為女性天職，直

到女性主義運動者的努力，發展照顧相關概念，並成為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主

要倡議的議題，將照顧走向家外，發展符合女性主義論述的集體照顧或社會照

顧1（Baxandall，1970），人人都是照顧者與養育者，使照顧集體化形成社會資

本。 

對照顧者的理解，英國有相當歷史。英國使用照顧者（carer）一詞已有 200

多年，用來形容女性被排除於公領域，置身於家庭照顧的群體（Rummery and 

Fine，2012）。在福利多元主義脈絡下，照顧者集中在非正式照顧（informal care) 

（Graham，1991；Williams，2001），使英國的照顧研究是以照顧者為中心。其

                                                
1 具體策略是「互助托育中心」，是一種免費、全民性、地方性的據點。或如「公社的

群體養育」，由成員平均分攤養育，瓦解母子間專屬關係，讓原生母親減輕負擔，兒童

有不同的照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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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國家，對照顧研析有不同焦點，美國關注照顧雙元性（duality）（活動與情

感），北歐挑戰公私界限，衍生雙重公民權和照顧體制（care regime）的概念

（Hobson, Lewis and Siim，2002）。可見，照顧涉及照顧者和公私界線等議題。 

尤其，照顧已走出家外，成為社會政策一環，國家角色和行動成為分析焦

點。社會照顧（social care）做為分析概念，界定「社會照顧做為活動與關係，

涉及到滿足依賴者的生理與情緒需要，社會照顧在規範性、經濟性與社會架構

中被指派與完成」，Daly and Lewis（2000）強調社會照顧是：（1）多面向的，

既是關注，也是勞動，也是工作，強調福利國家角色如何型塑有酬照顧與無酬

照顧的界限；（2）照顧是在義務與責任的框架進行，具強烈情感與道德性，關

注於國家如何增強或影響；（3）照顧關係到成本與代價（情感與財務），關鍵

在於國家如何規範照顧成本的分擔。因此，社會照顧概念強調國家角色，照顧

與照顧關係是被建構的過程與結果。 

Daly and Lewis（2000）發展社會照顧模型，將照顧放在更大政治、經濟與

社會脈絡，捕捉到日常生活中照顧分擔的變化。此模型分析層次有二，一是鉅

視層面，討論照顧分工（division of care）：國家、市場、家庭與社區在照顧責

任、照顧成本、錢與勞動的分配，焦點在服務與金錢在各部門之投入（Soma, 

Yamashita and Chan，2011）；一是微視層面：討論照顧分配（distribution of care），

家庭與社區中的分配責任、勞動與成本，可從國家支持的模式和家庭內部責任、

分配來分析，如誰執行照顧、誰是服務與津貼的接受者、存在於照顧者與接受

者的關係、照顧在甚麼樣的規範下被執行。社會照顧模式重視變遷，特定歷史

階段國家如何引發照顧分工與照顧分配的改變，分析國家、家庭與市場、社區

承擔照顧責任比重的變化（劉香蘭，201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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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者文獻強調照顧文化的關鍵性。在華人家庭倫理下，照顧一直是家務

事，是女性責任。文化形塑什麼是「好」的照顧？什麼是「對」的照顧？「誰」

是理想的照顧者？「那」是被期待提供照顧的場域？華人儒家家庭倫理，照顧

停留在義務論，男性名義上承擔照顧責任，女性（媳婦）成為實際照顧者，此

文化契約，以孝治天下，將照顧「化約」為家庭問題、道德問題（胡幼慧，1995：

43），形成儒家照顧體制（劉香蘭、古允文，2016），影響照顧走向現代化（劉

梅君，1997）。可見，照顧是被建構，受照顧倫理與文化影響，與國家推展現

代化照顧服務間存在的關係，是待解的議題。 

二、家庭照顧者的界定和法制的定位 

家庭照顧者的界定與法治基礎見於民法和福利相關法案，民法規範家庭內

部扶養責任的順序，而身心障礙者家庭照顧者服務辦法、長期照顧法、老人福

利法明文界定家庭照顧者的內涵和基本權益，兩者存在互補性，以下分別敘述

之： 

（一）民法 

照顧是「誰」的責任，我國民法有相關規定，形塑國家與家庭的界線。民

法 1116 條規定家屬或法人負照顧義務，國家需監督履行照顧義務。親屬之扶養

照顧責任是絕對的義務和責任，不得設立條件予以排除。照顧責任的順序以直

系血親尊卑親屬優先，再是同居的家屬、兄弟姊妹，最後擴至家長、姻親等（楊

惠中、黃文鴻，2006）。民法建置扶養與照顧責任以家庭為範疇，是親屬絕對

的義務與責任，國家是監督者。該法並未界定扶養與照顧之別，也未界定家庭

照顧者，在義務論的邏輯下沒有提及家庭照顧者相關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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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福利相關法條 

家庭照顧者的定義只見於福利服務相關辦法，如身心障礙者家庭照顧者服

務辦法、長期照顧法、老人福利法。身心障礙者家庭照顧者服務辦法第 2 條，

家庭照顧者是家庭內最主要照顧身心障礙者之配偶、直系血親、直系姻親或共

同生活之家屬。長期照顧法中第 3 條界定家庭照顧者是指家庭中對失能者提供

規律性照顧之主要親屬或家人，以家庭為照顧場域，雙方有血緣、姻緣和共同

生活為基礎。老人福利法第 31 條建構出家庭照顧者的正式服務，協助失能老人

之家庭照顧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自行或結合民間資源提供下列服

務：1.臨時或短期喘息照顧服務。2.照顧者訓練及研習。3.照顧者個人諮商及支

援團體。4.資訊提供及協助照顧者獲得服務。5.其他有助於提升家庭照顧者能力

及其生活品質之服務。身心障礙者家庭照顧者服務辦法第 4 條也訂有 6 項服務

及各項服務的資格與服務給付。家庭照顧者的界定及服務資格、項目，攸關資

源分配，帶有新管理主義和科層體制的要求，如何回應家庭照顧者是異質的群

體，包括少年照顧者、新住民家庭照顧者、老年家庭照顧者外，還有有職照顧

者、「雙重家庭照顧者」，更不用說有地區和文化的變異性。 

（三）家庭照顧者權益、服務法制化 

如前所述，英國關注照顧者有數百年之歷史，在 1995 年頒訂「照顧者法

案」，明定照顧者應有被評量需要的權利。美國在 2000 年老人法增加支持家庭

照顧者的專章（呂寶靜，2005）。台灣，主要在長期照顧領域界定家庭照顧者的

權利位置。呂寶靜、陳正芬兩位是國內建置家照服務的推手，前者參照國外經

驗彙整家照三種服務：1.就業相關支持措施、2.經濟性支持、3.服務性支持措施

（呂寶靜，2005）。後者呼籲長期照顧政策納入家庭照顧者服務（陳正芬，2013）。

在學者和實務界努力下，建構家庭照顧者的權利觀，強調照顧走向家外是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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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洪惠芬，2003；王增勇，2011），終在 2015 年「長期照顧服務法」第 13

條明列「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務」，規範政府必須提供「長照資訊及資源轉介」、

「長照知識及技能訓練」、「喘息服務」、「情緒支持及團體服務」、「其他有助於

提升家庭照顧者能力及其生活品質之服務」等服務，家庭照顧者服務走向法制

化。 

家庭照顧者服務網絡從 2015 年起開始建置。中央主管機關主要是衛生福

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推動「建置家庭照顧者通報機制及支持服務網絡計畫」，建置

全國免費諮詢專線，2018 年推展長照 2.0，中央業務主管單位轉為長照司，推

動「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務創新型計畫」，2019 年整合「建置家庭照顧者通報

機制及支持服務網絡計畫」，建構單一諮詢專線、發展在地支持服務、建立全國

服務管理系統，訂有「高風險家庭照顧者初篩指標」和「家庭照顧者個案負荷

評估量表」，建立各縣市在地的轉介體系，服務運作是跨局處、跨專業和跨領域。 

112 年 8 月全國 22 縣市，計有 121 處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據點，專業服務

人員有 247 人2。當照顧成為社會政策的領域後，國家重劃公私界線，家庭照顧

者不再是隱形勞動者，而是權利主體。近年，推動輔導與支持家庭照顧支持服

務據點的輔導計畫，透過專業團隊的培力、支持與輔導家庭照顧者關懷據點，

將照顧者納入支持體系，降低照顧殺人事件。但這些措施與規範較少觸及家庭

照顧者生成的脈絡與動力，尤其是離島存在特定文化和歷史脈絡，探索離島家

庭照顧者的圖像和生成的動力，有助於發現影響政策落實的要件，利於「對症

下藥」。 

 

                                                
2 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務資源地圖，網址：https://carersupport.com.tw/。 

file:///C:/Users/cvpa0399/Downloads/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務資源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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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福建閩南宗族的體制與文化 

宗族（lineage）3在華人社會相當重要，對福建閩南家族更是，除了抵禦國

家、海盜等侵犯或管制外，內部存在嚴謹的體系，促進宗族整體發展。「閩南家

族」是指閩南地區的家族關係，及由此衍生的家族組織、家族制度、家族活動、

家族觀念，是閩南基層社會傳統的組織特徵和文化特徵（蘇黎明，2018）。 

（一）福建閩南宗族的體制的運作 

閩南福建宗族體制在宋代形成，主要是朱熹鼓吹尊祖敬宗的家族制度，發

展宗子祭祖方案，設立祠堂做宗族組織的中心，凝聚與發展族人意識與歸屬（陳

支平，2004：39）。到明代形成為內部嚴謹的宗族制度，帶有濃厚家族主義、長

幼分明、男女有別，重視族譜，以正血源、分輩分，透過「昭穆」（及輩序）牽

動家族內上下左右的親疏遠近的關係（林金榮，2009；陳炳容，2018：86）。 

福建家族制度內部的運作，族長擁有主要權力，即「族權」，分為精神和

功利系統。精神系統負責祖先祭祀活動，由各家族內各支房的長輩組成，功利

系統是在實質性事務上，與官府交往、內部做行政管理和經濟事務，此如無法

完全依賴輩分高、年齡長者，會擇以具有知識和管理能力的士紳、精明強幹者

擔任。 

宗族向外遷移主要因在地資源有限，透過家規、家禮、祭祀促進各地家族

成員知榮辱，擔負宗族存亡的責任，為此，家規須自小灌輸，形成牢不可破的

信念與價值（吳燕和，1985）。外移象徵宗族勢力的延伸，為順應各地產業之

                                                
3 宗族（lineage）與家族、氏族（clan）是有區別的，宗族、氏族是家族的延伸，宗族

的基本條件是共有土地財、祖產、田租，用來做祭祖費用等（吳燕和，1985），存在記

錄宗族血緣歷史的族譜（林金榮，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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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族內成員可能形成往士農工商的合理分工，可知閩南宗族具備彈性、務實

性，順應社會變遷。 

（二）閩南宗族內的扶助和照顧分配 

宗族為求發展，族內設有「學田」、「義田」等，由各家貢獻金錢作為「公

共基金」，讓男丁念書，往士工商發展（陳炳容，2018：107），並扶助弱小族

人，讓孤寡無業之族人充任祀丁（陳支平，2004：39），達到對外彰顯族威，

對內鞏固的目的。 

從性別的角度，福建家族制度是男尊女卑的性別體制，族產、族業以男性

繼承為主，女性終將出嫁，被稱為「外姓人」，地位卑賤。家境清苦的女嬰，

一出生可能被溺斃（陳支平，2004：39、151）或成為童養媳。女性一生如影子

般在家族內生活，須切守婦德，以照顧宗族為主。媳婦對父母、翁姑當孝順，

有的宗族甚至規定「年及十歲女子不許隨父母出到外家，即使是至親之家也被

禁止」（陳炳容，2018：106），女性在公開場合沒有發言權，甚至被視為分裂

宗族的禍端，故從小灌輸三從四德，反對女性主持家政（陳支平，2004：216-

217），建構閩南家族體系內性別化生命歷程架構、任務與活動領域（劉香蘭，

2022），是牢不可破的價值與體系。 

（三）歷史時期下金門地區的老人照顧分工 

閩南家族族人照顧在宗族體制運作，經歷不同歷史時期，女性承擔照顧家

族的角色。在僑鄉時期，金門島上已有 70 多個以姓為主的氏族（林金榮，2009），

以傳統聚落世居型態，自給自足，留守婦女在島上承擔家務與照顧族人的責任。

在戰地政務戒嚴時期，為降低對台的負擔，軍委會規定赴台者，不能留下孤老

（金門技術學院編撰，2004），照顧被界定為家庭責任，增強閩南家族既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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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1965 年成立「金門百壽安老院」，由軍委會承擔照顧孤老責任，形成家

庭為主、國家為輔的照顧分工。 

解嚴後，去軍事化造成金門經濟體系的崩潰，縣府運用金酒盈餘發展社會

福利體系維持社會穩定，建構金錢給付的福利文化與系統（王篤強，2014），

助於民間透過購買市場的服務（如外籍照顧工）緩解家內的照顧壓力，照顧依

舊被劃分在私領域。更因實施家戶配酒導致家族分家，家戶規模縮小（金門縣

文化局，2009：356；劉香蘭，2018），家庭組成從多代同堂轉為跨代同鄰，照

顧分配從大家族轉為小家的隱形分工，型塑女性在各家內、各家間提供無酬照

顧的型態，照顧不僅被私有化、被隱藏化，更分散化。 

由於金門的社區發展協會有強烈的宗族背景（陳錦玉，2016），社區關懷

據點在村落設立，亦有濃厚的宗族味，長期照顧巷弄站駐紮在宗親聚落的街道，

照顧提供者、被照顧者可能是同宗同族，照顧體系的運轉與閩南家族的運作難

以分割，如同歷史經驗，從上而下的政策需宗族的協力，「社區」是自然村落

因應福利社區化的分身？在此脈絡下，金門家庭照顧者的圖像有何特性？政策

與措施建構下的家庭照顧服務有哪些議題？ 

四、本土社會照顧、家庭照顧者相關文獻檢閱 

本土運用社會照顧的文獻相當有限，僅有三篇，如台灣女性生命歷程反思

照顧分工的轉型（劉香蘭，2015）、金門照顧分工的變遷（劉香蘭，2019a）和

儒家主義下照顧分工與照顧體制的討論（劉香蘭、古允文，2015），這幾篇文獻

連結歷史，分析照顧部門的改變，多運用次級資料、文件檔案分析法與理論對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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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照顧者相關文獻較有發展。早期照顧文獻偏重家庭照顧者，背後信念是

唯有照顧者的問題獲得妥善解決，被照顧者才能得到更有品質的照顧，所以論

及照顧者特性、需求與福祉等，包括心理、身體、社會和工作、經濟成本（呂

寶靜，2005；邱啟潤、陳武宗，2007）。隨研究產出，愈來愈看到特定家庭照顧

者的議題，從泛指女性家庭照顧者至發現少年照顧者（吳書昀，2000）、老年照

顧者（楊純純，2010；劉香蘭，2021）、新移民擔任家庭照顧者的需要（陳正芬，

2012）。伴隨照顧者權利、政策論述，討論照顧者正義（洪惠芬，2003；王增勇，

2011），倡議照顧者的福利與政策（呂寶靜，2005；陳正芬，2013），將照顧、

女性、世代進行連結，檢視社會政策如何重組女性勞動力（劉香蘭，2015），重

劃公私領域（李逸、周汎澔、陳彰惠，2011）。照顧者圖像相當多元，衍生的需

要更具差異性。 

與家庭照顧者服務相關文獻偏重台灣本島，離島地區只有兩篇4。研究焦點

關注服務使用與影響，如喘息服務對家庭照顧者的成效（陳芬婷、邱啟潤，2015）、

家庭照顧者服務網的發展（陳景寧，2019）、照顧津貼措施對家庭照顧者的影響

5（黃全慶，2010）、使用居服對照顧者負荷的關係（黃志忠，2014）。近年，因

照顧殺人、傷人及因照顧自殺、連帶家庭成員一起自盡的新聞事件，陳正芬、

方秀如、王彥雯（2023）從司法判決討論照顧殺人的脈絡。這些研究關注家庭

照顧者狀態的影響條件，正式服務和身處絕境存在一定的作用，尚未觸及文化

扮演的角色。 

然而，照顧紮根於文化，好的照顧、理想的照顧方式、誰是適合的照顧者，

因文化有不同的理解。長期照顧 2.0 中第六章特別提及原住民族的長期照顧，

                                                
4 一篇是金門照顧體制的變遷（劉香蘭，2019a）和有關澎湖居家服務的研究（何嘉祥，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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窺見政策面已關注文化照顧的重要，有關文化與照顧的文獻集中於原住民族群

（日宏煜，2015；蔡惠雅、張玉龍，2018；侯建州，2024），離島金門是閩南

文化的社會，做為研究場域，有助於探索福建閩南家族文化下家庭照顧者的生

成、位置，如何與歷史時期鑲嵌，理解正式照顧提供的挑戰，給予相關實務建

議。 

參、研究方法和設計 

為了解金門縣家庭照顧者的圖像與處境，本研究以檔案文件分析法為主要

研究途徑。檔案文件分析法在社會科學研究被大量運用，優點在於提高資料可

分析的脈絡性（林世華等人譯，2006：295-300），檔案型式很多，包括日誌、信

件、摘記、傳記與自傳、報告、政府公告、會議記錄等，分為正式與非正式檔

案，另也針對保密、加密程度分不同等級。此作為一種非干擾性的研究方法，

降低訪談者的防衛及敏感性議題的影響，正能克服金門關係綿密，提供資料的

服務人員易被辨識，危及研究倫理、訪談資料品質受影響的問題。 

一、資料蒐集 

本研究蒐集的檔案包括兩大類，一是政府檔案資料，二是金門在地民間團

體的檔案。政府檔案資料蒐集與分析包括兩層面，一是中央政府制定的長期照

顧相關法規與措施，如長期照顧服務法、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給付辦法、家庭

照顧者支持服務原則6、高負荷家庭照顧者初篩指標、長照高負荷家庭照顧者轉

                                                
6 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專區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相關公告。網址：https://1966.gov.tw/ 

LTC/cp-6455-69938-2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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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及服務流程。二是地方特定行政規定與服務措施，如金門縣長期照顧服務使

用者自付額補助要點。 

民間機構內部檔案是（Ｘ）組織歷年服務紀錄與各種會議資料。Ｘ創立於

2018 年 11 月，提供有長期照顧需求者及家庭照顧者各項長期照顧服務，滿足

家庭照顧者及被照顧者的需求，落實社區融合與就業穩定，以達推展照顧服務

工作及福利社區化之目標。自長期照顧在金門發展以降，該會與政策接軌，承

接不同的服務7，2020 年 9 月至 110 年承接「家庭托顧服務」。可知該會累積相

當多年的照顧與服務經驗，不僅與當地政府有良好的合作關係，從其服務項目

的多元，有助於蒐集到離島長期照顧與家庭照顧相關資料，分析服務提供的議

題，促進離島服務模式的研發與反思。民間檔案資料的蒐集是經過機構主管同

意後，於 2023 年 1 月起至 2023 年 2 月蒐集。政府資料與民間檔案在雲端設立

資料夾，利於整理與分析。 

二、資料處理與分析 

資料處理將相關法規與服務措施層級進行分類，並關注策與措施重大沿革。

如長期照顧服務法、建置家庭照顧者通報機制及支持服務網絡計畫、高風險家

庭照顧者初篩指標、家庭照顧者個案負荷評估量表、金門縣長期照顧服務使用

者自付額補助要點等，一一編碼，也針對當地政府相關措施、協會會議檔案逐

一編碼（如照顧者的統計、會議紀錄、督導紀錄、年度計畫與報告等）。尤其高

負荷家庭照顧者初篩指標（以下簡稱「初篩指標」）自 2021 年 5 月 10 日制定，

                                                
7 該會不僅成立居家長照機構，自 2019 年 1 月承接衛生局「居家服務」與「居家喘息」

業務。同年 6 月承接「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務創新型計畫」，2020 年起承接長照服務

中的「交通接送服務」，協助被照顧者與其照顧者往來醫療院所就醫、復健、洗腎等等，

更擴及「身心障礙者臨時及短期照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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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在 2023 年修訂兩次，分別為 10 月與 12 月，將 2021 年制定的版本編碼為「一

版」，2023 年 10 月修訂的版本編碼為「二版」），12 月修訂本簡稱為「三版」，

製表作內容分析（附錄一）。 

文件分析需掌握的要素，包括蒐集與研究主題相關且適當的資料、評估使

用資料來源和事實間關係、資料中特定事件反應真實的程度、資料處理對脈絡

忠實程度、研究者對資料來源的意義進行合理解釋，更要分析文件如何撰寫、

如何閱讀、作者背景、誰是讀者、目的、場合、結果、甚麼被記錄、遺漏、作

者對讀者哪些被視為理所當然、讀者需要知道甚麼等等，方能理解文件的位置

與意義根據（Leavy，2007：224-225）。立基於社會照顧模型和文件分析要素，

先針對民間機構的檔案做分析，從服務統計資料討論開案、結案、轉案的界定

並歸納主要照顧者的人口與特性，再針對外督與會議紀錄、年度報告的內容作

編碼，從被記錄的事件和成因、過程、結果，發現服務提供者的經驗與挑戰。

同時整理中央與地方相關計畫與措施，針對服務方式與內容作編碼，分析聚焦

在個人、家庭與社區的層次，將不同的給付方式（金錢和服務）的做編碼，最

後是將民間機構的檔案分析的發現與政府政策與措施的發現做連結，發展主題，

討論出中央計畫重視個人、地方措施關注金錢，主要照顧者雖被挑選出來，但

處於邊緣的位置。 

肆、研究發現 

金門家庭與人口有幾個特徵，高齡化、跨國化和流動化，加上男女就業率

的翻轉，照顧成為公共議題（劉香蘭，2019a、2019b）。在福利社區化下，金門

第一個社區發展協會於 1994 年設立，到 2023 年已有 119 個社區發展協會，社

區關懷據點有 40 個（金門縣政府，2024：337），社區發展協會以自然村落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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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活動範圍、參與對象集中於宗親成員（陳錦玉，2016），據點也多是協會承

辦，窺見正式服務與宗族網絡交織的一面。 

循長期照顧政策在全國的推展，社區關懷據點、24 小時安置服務、家庭照

顧者服務陸續在金門展開，居家服務也開始由縣府委外，由民間單位提供，使

金門照顧體制形成家庭、國家、市場與社區的福利經濟體系，家庭成為有酬照

顧施作的場域（如居家服務、家庭照顧者服務），由專業照顧者進入家庭，家庭

不僅去隱私化，更是具愛、血緣的照顧義務和契約化、工具理性的照顧理性相

遇之場域（劉香蘭，2021）。家庭照顧者不只在家提供無酬照顧服務，也在家使

用與被照顧者相關的長期照顧相關服務，同時也是家庭照顧者服務體系中被服

務者，家庭照顧者成為重要介面，其能「接受」的服務、能「運用」的服務，

關係到宗族照顧倫理與現代化照顧體制的張力。 

一、金門家庭照顧者的特殊性：男性照顧者、留守照顧者、高齡照

顧者 

從 X 會服務統計資料分析，其開展家庭照顧者服務至 2022 年，扣除重複

轉介人次與無法確認個案身份者。接案約計 373 位，依身分別從最高排序前四

分別是配偶（127 位）、兒子（96 位）、女兒（56 位）、媳婦（45 位），其餘

為其他手足、孫子女、父母、祖母等。開案 100 案，平均年齡是 61 歲，男女性

別比為 41：59，男性照顧者比例偏高。家庭照顧者的身分，配偶與非配偶各佔

45%、55%，子女代中以兒子、兒媳為主，並有祖母、孫子女的超高齡或超稚齡

照顧者（約有 56 位）。足見金門家庭照顧者相當多元，年齡分布呈出現兩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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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案中，約 77.8%的個案經驗家庭處罰（family penalty）8，因照顧影響工

作者有 27.8%、因照顧離職者有 22.2%、轉兼職者有 16.7%、提前退休者有 11.1%，

反映缺乏照顧替手。不同的家庭照顧者有不同需求，如高齡照顧者受限於體力

和照顧責任，難以外出，有情緒和社交需求，加上自身健康隱憂、經濟壓力。

超稚齡照顧者因照顧責任，剝奪玩樂、受教權，影響學業和身心發展。中年女

性照顧者可能同時照顧老小，疲於奔命，承受三明治壓力。男性照顧者較少直

接表達自身需要，是隱形照顧者。 

此外，從該機構服務紀錄和督導紀錄的內容分析，金門家庭照顧者的圖像

受冷戰時期的影響，如留守照顧者、男性照顧者與高齡照顧者。戰地政務戒嚴

時期，金門人前往台灣避難，衍伸出今日留守照顧者，留守照顧者可能是高齡

夫妻互相照顧，也可能是手足成為留守照顧者，背負主要照顧責任，卻不一定

是主要決策者，常受輩份較高的手足指點或受台灣的親屬遙控，倍感壓力外，

留守照顧者獨自負擔照顧，影響工作，更因無照顧替手處於孤獨和高壓的處境。

男性照顧者也因在戰地政務戒嚴時期離家到台灣，結婚自組家庭，解嚴後，年

邁的父母需要照顧，在閩南家族期待下回金門照顧或聘用外籍看護工，成為跨

島之人。 

此外，從高齡照顧者的統計資料進一步歸納發現，金門是長壽島，不乏有

高齡照顧者，有兩種型態，一是配偶照顧，數量較多，當配偶一方衰弱，較健

康的一方成為高齡照顧者，二是高齡子女成為照顧者，照顧更年邁的父母或是

同代手足，尤其金門在戰地政務戒嚴時期結婚年齡較早、出生子女數較多，成

為今日老人照顧老人的現象。高齡照顧者自身有慢性疾病，有外出困難，存在

                                                
8 Lewis（2009：42）提出家庭處罰（family penalty）的概念，是指女性因為照顧退居次

級勞動市場、去技術化過程、從正職轉兼職，承受因育兒產生的薪資減少、犧牲職業福

利等處境，存在市場與非市場的拉扯。本文以家庭處罰的概念運用在長期照顧領域，家

庭照顧者因為照顧衍生上述種種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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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資訊的落差，影響高齡照顧者申請福利的可能。最後，老人照顧的問題在

戰地政務戒嚴時期被有效控制下來，在解嚴後，人口流動去管制化下，爆發照

顧問題，民間引進外籍照顧工，成為閩南家族的照顧替手。 

二、「難以說不」：閩南家族文化下男性照顧者的生成脈絡 

就服務紀錄的內容，以及研究者身處金門多年的經驗，孝道是閩南家族相

當重要的倫理，認為將長輩外送到機構或外包給別人照顧就是不孝，為了名譽，

拒絕使用服務。更有將長輩送去機構就是等死或容易死亡等偏見，道德綁架照

顧者。男性因繼承家產，被期待盡孝回報，往往因父或母離世，必須進入照顧

者的位置，成為男性照顧者。他們有的已在台灣久居，須回金門陪伴在世的父

或母，為此有的提前退休、離職，或成為一周來往兩島的空中飛人。因照顧影

響個人職涯、退休金，也因照顧形成分離家庭，配偶與子女留在台灣，一個人

獨自來回金門，缺乏支持。最後，男性照顧者在宗族裡被期待出錢、出力做照

顧，身處關係綿密的宗族，即使有心理需求，擔心隱私與顧及面子婉拒服務，

讓他們「有累不輕談」。男性成為照顧者，可能與主流社會男子氣概的形象發

生衝突，產生困惑、憤怒、焦躁與不安等情緒，成為「潛藏的受害者」（hidden 

victims）（Almberg, Jansso, Grafström and Winblad，1998）。金門男性照顧者在

文化枷鎖下，處於不為人知的劣勢，交雜經濟、身心健康、家庭關係的議題。 

三、家庭照顧者服務網絡的運作及議題反思 

X 會承接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務創新型計畫，個案服務來源包括長照特約

單位、衛生局長期照顧管理中心、1966 專線、金門醫院或其他社會福利單位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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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轉介。個案服務流程是照管專員在評估失能者狀況時，會依照實際照顧者

填入照顧者身份，符合高負荷指標、有意願使用家庭照顧者服務或照管專員評

估認為有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需求者，轉介至 X 會，由 X 會後續提供服務。 

（一）服務項目與網絡 

X 會提供家庭照顧者服務內容包有九大項（附錄二），包括：1.個案服務；

2.照顧技巧訓練課程；3.支持團體；4.紓壓活動；5.到宅照顧技巧指導；6.心理協

談；7.陪伴服務（舊名為臨時替代服務）；8.照顧連線（舊名為照顧支援站）；

9.社區宣導。提供服務的方式相當多元，包括課程、團體與活動，提供服務的場

域包括在案家、機構或社區其他地方，其中第 8 項與第 9 項是該會年度計畫自

訂的項目，非政府規範性的服務，照顧連線主要是為分離兩地之照顧者和家屬，

協會提供場地與視訊設備，讓分離的家庭得運用視訊討論照顧安排，降低長期

在他鄉之家屬因不了解整體照顧狀況產生的不安，減少金門照顧者照顧權責不

清或孤立的心理負荷。社區宣導 X 會至研究時仍持續進行，也是因應金門鄰里

的特性，企圖透過社區工作改變照顧觀念。 

家庭照顧者服務網絡單位包括政府與民間不同單位，前者主要是衛生局照

管中心、社會處、心衛中心、照管中心和榮民服務處等。與衛生局照管中心個

管師共同訪視、定期參與長照個案研討會，根據不同身份協助轉介和連結資源，

如連結社會處實物銀行、榮民服務處申請輔具（拐杖、輪椅、便盆椅等），轉

介衛生局心衛中心申請心理諮詢服務。並與心衛中心、照管中心共同進行宣導

有關心理健康與長照服務等照顧身心資源。 

民間單位網絡包括華山基金會、慈濟基金會和金門縣康復之友協會，以個

案或方案合作。華山基金會轉介失智和失依老人、慈濟基金會提供二手輔具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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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身障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務方案（轉介對象以照顧 65 歲以下身心障礙者為

主）。有就業需求者會轉介至金門縣康復之友協會申請服務。 

（二）服務經驗與議題反思 

1.外籍看護工的照顧關係與挑戰 

解嚴以降，地方政府提供的照顧服務供給不足，居民僱用外籍移工填補的

照顧勞力（劉香蘭，2019b），雇用外籍移工更是炫耀性消費（藍佩嘉，2009）。

從聘用外籍看護工的個案服務紀錄發現，主要照顧者壓力與雇用外籍人士有關。

剛進金門的外籍看顧工，經驗不足、語言隔閡，需一段時間適應新的環境，對

聘用的閩南家庭來說，需安排移工就寢和生活所需的設備所需設備，並要處理

移工與失能者間的照顧關係，方能適應移工加入家庭生活。初期，因語言和文

化差異，家屬通常依賴仲介公司翻譯與網路翻譯協助溝通，幫助移工了解失能

者的個性與需求。而金門人常誤將外籍看護工當佣人，直到外籍看護工向仲介

反映，家族才與仲介討論照顧工作的範圍，金門家庭照顧者在這個歷程中成為

「現代化」家庭僱主。 

家庭照顧者與外籍看護工的權力關係出現逆轉，主要是疫情期間，外籍看

護工人數銳減，照顧者無法選擇適合的照顧人力，出現外籍看護工挑「比較好」

照顧的照顧對象，讓有重度照顧需求者處於「缺工」，家庭照顧者須填補照顧

缺位，由此看到家庭照顧者因家人被照顧的困難，而服務端排出與區隔，呈現

照顧市場的失靈。 

2.居家服務單位的競爭與個案「綁架」 

金門居家服務單位自 2018 年起一一開始成立，甚至出現短暫的照顧勞動

合作社，形塑競爭的照顧擬市場，出現「綁架」失能個案和家庭照顧者的現象。

從服務紀錄中發現轉換居服單位的情境，可能是照服員為個人利益，轉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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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時，驅使失能個案跟著居服員的轉換改變服務單位，以維持自己的服務量。

失能個案與家庭顧及已習慣的照服員，避免更換，不得不同意跟著轉換服務單

位，形成壓迫關係，讓照顧者、行政機關和居家服務單位為此付出人力、經濟

與行政成本，影響整體照顧產業的發展。 

3.家庭照顧者自組 DIY 模組：喘息、居服和安置照顧的重組 

金門新住民家庭比例居全國之冠，其多有返家（中國），而需要長時間的

住宿型機構喘息，既有的規定通常難滿足新住民家庭照顧者長期返鄉的需求。

讓家屬會先讓被照顧者使用住宿型機構提供的喘息服務，觀察是否適應，再做

最後決策。喘息服務實際成為住宿型服務的試驗階段，照顧從家裡移到家外的

過渡，脫離喘息服務提供的本意，也存在實際的價值。此外，從個案接受服務

單位分析其模式，窺見居家喘息的申請與使用，通常以平日且已有使用居家服

務者為主，加上申請周六、日的喘息服務，讓天天有人協助照顧，且以同一位

居家服務人員為主。可見居家服務、喘息服務的使用在村落有服務的特性，包

括服務的提供次數與頻率，可能與宗族力量與輩分有關，「最適配的安排」存

在文化意義。 

從既有服務項目的使用模式，金門家庭照顧者發展出 DIY 模式，自行組合

不同項目的服務，發揮替代性、持續性和支持性的功能。如何能形成無縫隙組

合達到無縫隙接軌，關係成為核心要素，正是閩南家族關係網絡可發揮之處，

達到「有關係就沒關係」的倫常，而此可能影響新住民家庭、原住民家庭和從

台灣遷移到金門的家庭接近與使用服務的機會而家庭成為正式有酬服務、非正

式無酬照顧混雜的場域，家庭照顧者自行吸收正式照顧和非正式照顧存在不同

邏輯與理性、不同的照顧標準、照顧方式，自組 DIY 的照顧安排，風險由家庭

照顧者承擔（劉香蘭，2021），藏有族人照顧族人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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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負荷家庭照顧者初篩指標：轉案與開案的灰色地帶 

「初篩指標」是個管師、家庭照顧者服務單位評估需要的重要依據。其自

2021年5月10日制定「一版」，有13項指標，後在2023年修訂兩次，分別為10月

（以下簡稱「二版」）、12月（以下簡稱「三版」），「二版」、「三版」的

「初篩指標」指標有10項，「三版」指標按編號依序為：「被照顧者有嚴重情

緒困擾、干擾行為致難以照顧」、「高齡照顧者」、「過去無照顧經驗者」、

「沒有照顧替手」、「須照顧兩人以上」、「照顧者因疾病或身心狀況影響照

顧能力或意願」、「申請政府資源不符資格、資格變動，或有突發緊急需求者」、

「三個月內照顧情境有改變」、「照顧者或被照顧者曾有家暴情事」、「照顧

者曾有自殺意念」。 

初步比較三個版本，一版修正到二版，修正幅度較大，包括名稱、指標數、

指標內容。三版是二版的精準版。整體而言，在名稱方面，因衛生福利部推展

社會安全網計畫，為避免與社會安全網高風險家庭的概念混淆，將指標更名為

「長照服務對象之高負荷家庭照顧者初篩指標」。就指標數而言，初版有13個

指標，到二版、三版重整為10項，三版與二版主要不同是指標內容的精進與明

確。如「過去無照顧經驗者」包括因家庭變故成為家庭照顧者，或是面對被照

顧者身體狀況、病況改變（如新增壓瘡、管路或BPSD），而有照顧知能不足之

照顧者，也涵蓋傳統文化或性別因素影響，不易求助，抗拒使用資源之照顧者

或被照顧者；「申請政府資源但不符資格者」更加具體化，二版關注突發事件

的影響，使其無法負擔長照支出的情況，三版修改為突發事件的影響基本生活

支出，強調基本生活為服務和資源提供的基準；在「照顧者因疾病或身心狀況

影響照顧能力或意願」中增列藥癮、酒癮，回應實務現狀；一版中「照顧失智

症者」，後來從實務發現對於照顧者來說，照顧罹患失智症之家人最大困擾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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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合併精神行為症狀，遂將其納入指標「被照顧者有嚴重情緒困擾、干擾行為

致難以照顧」；「照顧者或被照顧者間曾有家暴情事」一項，修正為照顧者自

述曾對被照顧者有施暴意念或曾出現照顧疏忽。從指標修正足以證明照顧者與

被照顧者個人狀態、照顧關係、照顧情境是高度複雜和高度變化，涵蓋緊急、

短期和長期的照顧歷程與經驗，交雜特殊事件的影響，反映家庭生命歷程多元

化，更存在性別與族群的差異。 

家庭照顧者運作體系是跨體系、跨單位、跨專業，其作業流程是長照 A 單

位（個管師與照管專員），每半年進行家訪，重新依個案需求擬訂照顧計畫，

根據「高負荷家庭照顧者初篩指標者」或自述有照顧壓力者，將「有需要」的

家庭照顧者轉至 X 會。X 會收到個管中心的轉案後，運用此指標決定是否開案，

開案須符合高負荷的界定。實務上，個管師接案時的照顧現場與照顧關係是當

時的狀態，到 X 會收到轉介後家訪時照顧狀態已有變化，衍生轉案不開案或重

複轉案的問題。有時一個月同時多案量轉介時，X 會僅能透過電訪篩選，難以

發現完整的照顧情事，遺漏潛在高負荷照顧者。對 X 會決定不開案的個案，是

否需要系統追蹤，也需深思？ 

此外，高負荷家庭照顧者的界定是否需兼顧文化與地區差異，雖然在指標

中「沒有照顧替手」已關注性別與文化的影響，但對被照顧者、主要照顧者都

是男性，形成的照顧關係仍鮮為人知，如何影響評估與服務？照顧引發的家暴，

往往與其他家庭暴力有不同要素，通常被通報到社安網後，被照顧者不願被安

置或與照顧者分離，影響後續服務。 

從社會照顧的角度，金門家庭照顧者是相當異質的群體，在照顧私有化下，

出現外籍看護工排除、居服員轉換服務單位造成綁案現象，是照顧被鎖在私領

域（家庭）的結果，增強閩南家族文化中家庭是理想的照顧場域。家庭照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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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組各種服務項目，凸顯正式服務的補充性和支持性，使用服務本身不代表其

所處的結構被改變，增強家庭照顧者的能力與功能，讓家族不用介入，家庭照

顧者更為孤立。「初篩指標」的實際價值是給服務團隊介入的依據，篩出「需

要幫助」、「值得幫助」的個案，讓個案處於家族和政府的拉扯，並因照顧情

境存在難以完全文字化的困難，產生適用的限制，使服務使用和提供面臨多重

挑戰。 

四、中央與地方相關政策與措施 

性別角色的轉型需政府角色先轉型（Gornick and Meyers，2003：12、82），

藉由分析中央與地方相關政策與措施檢視政策如何建構金門家庭照顧者的處境，

並反思可能影響與效應。以下針對中央「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務創新型計畫」

和金門地方性的服務進行討論： 

（一）中央相關政策：忽略社會支持網絡與家庭成員的照顧協議 

衛生福利部自 2019 年實施「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務創新型計畫」，目的有

六項：1.減輕家庭照顧者之心理壓力與情緒困擾；2.提升家庭照顧者之照顧技巧，

增進照顧品質；3.增進家庭照顧者之社會支持及強化其資源網絡；4.提供家庭照

顧者完整的照顧服務建議及規劃；5.因地制宜發展符合在地需求之家庭照顧者

創新服務項目；6.增進家庭照顧者照顧協議及財務管理知能並提供諮詢管道。

2021 年起計畫目的減為三項：1.提供長期照顧服務對象之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

務，減輕照顧負荷；2.提升家庭照顧者之照顧技巧，增進照顧品質；3.因地制宜

發展符合在地需求之家庭照顧者支持性創新服務項目。從計畫目的的轉折，窺

見聚焦於家庭照顧者「個人」，其社會支持網絡、與家庭成員的照顧協議不被

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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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方政府特有規定：忽略家庭照顧者的福祉與權益 

金門縣家庭照顧者可以使用長期照顧相關的福利措施有四，一、「金門縣

長期照顧服務使用者自付額補助要點」，規定長期照顧使用者自付額補助9，補

助對象分為兩類：1.90 歲以上者：不須自行申請，由金門縣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勾稽補助對象之身分，於 90 歲足齡之次月開始補助，並由特約服務單位按月

（季）繕造名冊，報請縣衛生局撥款。2.家庭成員有二人以上失能者：申請第二

位（含）以上之使用者自付額費用補助，需自行申請長期照顧服務，於使用服

務後三個月內檢具資料，親送或郵寄金門縣衛生局（長期照顧管理中心）或各

鄉鎮衛生所內之長期照顧管理分站。補助金額為家屬自行選擇其中一位（使用

長期照顧服務者）的自付費用。根據金門縣衛生局公務決算書公告，2021 年補

助長照使用者自付額費用達 6,344,736 元10， 2020 年是 3,908,115 元，成長近

1.62 倍。 

二、「金門縣長期照顧特約單位辦理小規模多機能服務之夜間喘息補助要

點」11，是安岐小規機設立後才訂定，提供足夠之夜間喘息服務量，滿足失能者

長期照顧需求。補助標準為每一特約單位每日以補助一人次，1,000 元為限。三、

「金門縣身心障礙照顧者津貼實施要點」，補助對象有年齡設限（12-65 歲身心

障礙者）、排除機構照顧和使用居家服務的身心障礙者照顧者、需連續設籍十

年、中重度的失能程度。四、「金門縣紙尿褲看護墊補助要點」，是為減輕金

門縣身心障礙者及失能老人之家庭負擔，補助對象包含：1.領金門縣核(換)發身

                                                
9  參 考 金 門 縣 長 期 照 顧 服 務 使 用 者 自 付 額 補 助 要 點 。 網 址 ： 

https://longtermcare.kinmen.gov.tw/mode02.asp?m=20200520103033608&t=list。 

10 網址: https://www.kinmen.gov.tw/Content_List.aspx?n=AFCAB814B7E050F0。 

11金門縣長期照顧網頁，網址: https://longtermcare.kinmen.gov.tw/mode03_02.asp?num=20 

220216134525&page=1&t=list。 



金門家庭照顧者服務 75 

 

 

心障礙證明。2.設籍本縣失能老人，經醫院開立診斷證明需使用者。3.補助對象

除合於前述基本條件外，其補助對象設籍於金門縣需符合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1）至申請日止連續設籍本縣滿十五年者。（2）曾設籍本縣且設籍時間累積

滿二十年者。（3）出生地於本縣，或在本縣出生登記，或本要點修正實施前已

核定發給有案，不受設籍年限之限制。補助項目包含紙尿－成人片型、紙尿褲

－小孩片型、紙尿褲－穿脫式、紙尿片、看護墊。金門縣提供長期照顧者相當

多元的給付項目，包括實物、長期照顧使用者自付額補助、夜間喘息，雖然不

是針對家庭照顧者本人，但緩解家庭經濟負擔和照顧負荷。 

檢視中央與地方的服務計畫與內容，發現中央的計畫忽略社會支持網絡與

家庭成員的照顧協議，地方的服務措施忽略家庭照顧者的多元和福祉，將家庭

照顧者置於孤立之地。金門縣家庭照顧者相當多元，包括留守照顧者、高齡和

男性照顧者等，長期照顧是短則數年、長則數十年的照顧責任，強調個案工作

的價值下，增強閩南家族內部既有的照顧分配與倫理，即以孝治理的義務，主

要照顧者仍承擔所有責任和成本。 

伍、結論、討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檔案分析法，分析政府與民間團體有關與家庭照顧者服務的計畫、

措施與檔案文件，捕捉金門家庭照顧者的圖像、生成的文化與歷史脈絡、服務

議題，反思離島家庭照顧者服務的可能，提供實務建議。主要發現有以下幾點： 

一、金門家庭照顧者圖像的特殊性，深受歷史時期與閩南文化的影響。以留守

照顧者、男性照顧者、高齡照顧者而言，留守照顧者是在戰地政務戒嚴時

期閩南家族外移，留在島的親屬成為今天的留守照顧者，但沒有實權，受

到箝制。高齡照顧者也因子女外移，到老年期後需彼此照顧，尤其留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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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者本身進入高齡，照顧長輩或同代手足。男性照顧者的生長脈絡是在閩

南文化下，繼承體制以長男為主，當父母年邁、父或母一人去世後，長男

被期待進入照顧位置，是文化契約。 

二、金門家庭照顧者依性別、年齡和身分承受不同的照顧處罰。男性照顧者承

受家庭分離，受道德規範，有「有累不輕談」的孤獨，進入傳統女性照顧

的位置，危及男性尊嚴，是隱形受害者。留守照顧者受遙控，也因照顧影

響工作與職涯，處於多重壓力。高齡照顧者因為照顧，影響自身健康和社

會參與。 

三、照顧場域出現權力翻轉、綁架個案和服務項目重組的現象，存在宗族、照

顧人力短缺的結構脈絡，正式與非正式照顧關係的堆疊與混雜，是政策與

行動者互動的結果。 

四、閩南家族照顧約定與政府建構「現代化」照顧體制的關係是複雜的，服務

政策以個人介入的邏輯，高負荷家庭照顧者篩選指標助於篩選被介入的家

庭照顧者，介入家庭照顧者的可能與影響不一。受文化桎梏的影響，現代

化服務難進到以孝治理的家族，即使進到家庭，可能是同族人在提供服務，

或因為有服務支持，讓主要照顧者處於更孤立的位置。 

整體而言，金門照顧文化和政府措施聯手，增強家庭為主要的照顧場域，

照顧據點及服務，可能是族內互助「現代化」的行動，回應多代同鄰的「社區」，

「社區照顧」具族人照顧族人的特色，本研究的發現豐富社會照顧模式中的「社

區」是存在華人宗族的本質，也豐富照顧分配的動力，男性主要照顧者的生成

有特定歷史和文化脈絡。 

依據研究發現，金門家庭照顧者服務應納入社區、家族和文化內涵，針對

金門特有的家庭照顧者發展創新服務，如留守照顧者沒有實權被遙控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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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充權的培力計畫；對於男性照顧者設計性別與文化敏感度的個別性服務，

後組自助團體；高齡照顧者發展接送、資訊提供和健康相關的支持性服務，促

進金門照顧文化的變遷。本研究採取非干擾性策略，受限於檔案資料的篇幅，

影響認識和理解的程度，未來研究建議採用多元方法的結合。閩南家族體制與

國家建構長期照顧制度間關係也需後續研究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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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長照服務對象之高負荷家庭照顧者初篩指標表 

編號 高風險家庭照顧者

初篩指標 

（110 年 5 月 10

日制定） 

長照服務對象之高負荷

家庭照顧者初篩指標 

（112 年 10 月 17 日一

修） 

長照服務對象之高負荷家

庭照顧者初篩指標 

（112 年 12 月 22 日二

修） 

版次 一版 二版 三版 

1 照顧者有自殺意念 被照顧者有嚴重情緒困

擾、干擾行為致難以照

顧 

被照顧者有嚴重情緒  困

擾、干擾行為致難以照顧 

2 照顧者有急性醫療

需求 

高齡照顧者 高齡照顧者 

3 照顧者本身是病人 過去無照顧經驗者 

包括受傳統文化或性別

因素影響，不易求助，抗

拒使用資源之照顧者或

被照顧者。 

過去無照顧經驗者 

1.因家庭變故成為家庭照

顧者 

2.面對被照顧者身體狀況、

病況改變(如新增壓瘡、管

路或 BPSD)，而有照顧知

能不足之照顧者。 

4 照顧者為精神疾病

患者或疑似有精神

功能障礙 

沒有照顧替手 沒有照顧替手 

包括受傳統文化或性別因

素影響，不易求助，抗拒使

用資源之照顧者或被照顧

者。 

5 被照顧者為精神疾

病 

須照顧兩人以上 須照顧兩人以上 

備註：如發現雙老家庭(身

心障礙者 35 歲以上且主要

照顧者 60 歲以上)、或家有

2 名以上身心障礙者或 2 名

以上精神病人，應同步通報

身障或社安網體系。 

6 照顧 2 人以上 照顧者因疾病或身心狀

況影響照顧能力或意願 

 

照顧者因疾病或身心狀況

影響照顧能力或意願 

7 年紀大的照顧者 申請政府資源不符資

格、資格變動，或有突發

緊急需求者 

申請政府資源不符資格、

資格變動，或有突發緊急

需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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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高風險家庭照顧者

初篩指標 

（110 年 5 月 10

日制定） 

長照服務對象之高負荷

家庭照顧者初篩指標 

（112 年 10 月 17 日一

修） 

長照服務對象之高負荷家

庭照顧者初篩指標 

（112 年 12 月 22 日二

修） 

因突發事故無法負擔長

照支出 

因突發事故無法負擔基本

生活支出 

8 有家暴情事 3 個月內照顧情境有改

變 

外 籍 看 護 工 空 窗 期

（ 如 行 蹤 不 明 或 轉

換雇主）或其他照顧

資源中斷等狀  

3 個月內照顧情境有改變 

9 沒有照顧替手 照顧者或被照顧者間曾

有家暴情事 

照顧者或被照顧者間曾有

家暴情事 

照顧者自述曾對被照顧者

有施暴意念或曾出現照顧

疏忽 

10 照顧失智症者 照顧者曾有自殺企圖或

自殺意念 

照顧者有自殺意念 

11 申請政府資源但不

符資格 

  

12 外籍看護工空窗期   

13 男性照顧者 

  轉介標準，須符合下列

情形之其中一項：  

一、符合指標 9、10 任

一項  

二、符合指標任二項  

三、其他經專業人員評

估有轉介之必要情

形 

轉介標準，須符合下列情形

之其中一項： 

一、符合指標 9、10 任一項  

二、符合指標任二項 

三、其他經專業人員評估有

轉介之必要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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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務創新型計畫之服務內容 

服務項目 服務簡述 

個案服務 提供高負荷家庭照顧者個案服務，由家照專員到宅進行需求評估，

提出處遇計畫、執行及追蹤，包含個案服務、資源連結、鼓勵參與

支持性活動等，以減輕家庭照顧者之照顧壓力，增進家庭照顧者之

社會支持。 

照顧技巧訓練

課程 

以團體授課方式，提高家庭照顧者照顧技巧及相關知識。主題包括

照顧精神疾病家屬、帕金森氏症、失智症照顧技巧指導。 

支持團體 包含園藝治療、藝術治療等，以自我覺察、壓力調適、愛自己、照

顧與生活之平衡為目的。 

紓壓活動 以單次性活動為設計，鼓勵照顧者體驗不同活動已發展興趣並發展

成平時可紓壓的方式。（已停止） 

到宅照顧技巧

指導 

由完訓之照顧實務指導員提供身體照顧、生活照顧等技術指導與諮

詢。指導項目：以照顧實務指導員訓練計畫內容為限。主要服務對

象：新手照顧者、高齡照顧者、病情歷經變化、出院病患之回家後

顧等。另亦指導缺乏照顧訓練之外籍看護工。 

心理協談 經社工評估有情緒困擾或心理壓力過重、憂鬱傾向、個人生涯衝

突，或與家人溝通不良等狀況之家庭照顧者。轉由心理衛生中心提

供服務。 

陪伴服務（舊

臨時替代服

務） 

家庭照顧者參與課程、活動時，提供被照顧者在課程地點，以教具

或桌遊形式提供安全看視與陪伴服務。111 年前是以照服員在案家

提供安全看視服務。111 年後於活動辦理場地提供陪伴服務。 

照顧連線（舊

照顧支援站） 

提供金門照顧者、專業人員、分離兩地之家屬視訊討論照顧安排，

降低長期在他鄉之家屬因不了解整體照顧狀況的不安，也降低金門

照顧者照顧權責不清或孤立的心理負荷。 

社區宣導 透過於社區宣導照顧觀念與照顧資源，鬆綁原有的照顧觀念。非規

範性的服務。 

作者自製。說明：照顧連線是在地發展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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